中国船级社
致中国船级社：
船舶认证通知单
为取得符合公约和/或规则要求的船舶安全管理证书和/或船舶保安证书和/或船舶海事劳工证书，我们按照贵社相关规范/规定的要求，申请贵社派审核员对下述船舶进行审核认证，并向贵社支付认证费及因认证发生的有关差旅费等费用。申请方承诺为审核员提供符合国家法规和贵社检验安全客户指南建议的安全工作条件。
	船	名
	
	IMO 编号
	
	船旗国
	

	船 型 *
	
	总吨
	
	船级
	

	

认证服务种类
	SMC
	临时审核 ☐ 初次审核 ☐ 中间审核 ☐ 换证审核 ☐ 附加审核 ☐

	
	ISSC
	临时审核 ☐ 初次审核 ☐ 中间审核 ☐ 换证审核 ☐ 附加审核 ☐

	
	MLC
	临时检查 ☐ 初次检查 ☐ 中间检查 ☐ 换证检查 ☐ 附加检查 ☐

	
	国内保安审核
	初次审核 ☐ 中间审核 ☐ 换证审核 ☐ 附加审核 ☐

	申请证书
	纸质证书☐电子证书☐纸质+电子证书☐注：授权签发电子证书的船旗国见 CCS 网站

	审核地点
	
	审核语言
	
	计划审核日期
	

	发票抬头
	
	税务登记号
	

	

船舶管理公司（持有 DOC
的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公司识别码：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接 收 电 子 证 书 的 电 子 邮 箱
	

	MLC 船
东（海事劳工公约定义承担相应责任的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接 收 电 子 证 书 的 电 子 邮 箱
	

	
代理公司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备注：申请书请按申请的审核种类相应填写，并随附以下文件复印件或扫描电子文件（如适用）。
1. ISM：DOC和SMC（如非本社签发）、船舶管理协议（如适用）、ISM实施计划（临时审核）、非CCS级船舶最新检验状态信息表。
2. ISPS/国内保安审核：ISSC和船舶保安计划（SSP）批准书（如非本社签发）、注册证书（临时审核）、演习及船舶保安体系实施计划（临时审核）、保安评估报告面页（临时审核）、非CCS级船舶最新检验状态信息表。
3. MLC：DMLC和MLC（如非本社签发）、MLC管理协议（如适用）、注册证书（临时检查）、连续概要记录（CSR）、非CCS级船舶最新检验状态信息表。
4. 中国旗船舶SMC/ISSC审核，需按附件1中国海事局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 船型种类：客船、客滚船（NSM 适用）、高速客船、高速货船、散货船、油船、化学品船、气体运输船、海上移动钻井平台、其他货船。若船舶属一种以上船型，请相应填写，如：“油船/化学品船”；如属于“其它货船”，请标注出该船的具体船舶类型（与船舶入级证书一致）。
·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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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级社
船舶认证通知单

	附加审核/检查原因（如申请附加审核/检查）：


	自上次审核以来的港口国/船旗国检查情况：（检查的时间与地点、缺陷数量、是否纠正）


	SMS 体系文件/保安计划/DMLC PART II 及实施情况： 

SMS手册版本	，实施日期		。
船舶保安计划（SSP）审批日期               。DMLC PART II审批日期                

☐  SMS已在船实施至少3个月，船舶内审已完成。（SMC初次审核适用）
☐  DMLC PART II 已在船实施至少1个月(除非船旗国另有要求。MLC初次审核适用）
☐ 计划在本次审核港口更换所有船员

自上次定期审核以来程序文件的修订情况（如适用，请填写文件名称和实施日期）：



认证申请人：
（公章）

日期：

附件 1：
中国旗船舶申请船舶安全管理证书审核以及船舶保安体系审核，需按中国海事局要求提交以下材料：一、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审核（SMC/NSMC）
1. 《临时安全管理证书》签发：
1) 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证通知书；
2) 与该船有关的安全管理体系文件清单；
3) 公司在 3 个月内对该船实施内审的计划；
4) 船舶之前两次持有的“安全管理证书”和／或“临时安全管理证书”复印件或情况说明（适用时）；
5) 船舶管理协议复印件（代管船舶）；
6) 代管船舶评估报告（代管船舶）；
7) 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委托时）。
2. 《安全管理证书》签发：
1) 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证通知书；
2) 上次审核后与该船有关的安全管理体系文件修改情况说明（如有修改）；
3) 最新的船长安全管理体系复查报告；
4) 船舶管理协议复印件（代管船舶）。
5) 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委托时）。
3. 《安全管理证书》中间审核签注及焕发：
1) 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发证通知书；
2) 与该船有关的安全管理体系文件清单；
3) 上次审核后与该船有关的安全管理体系文件修改情况说明（如有修改）；
4) 最新的船长安全管理体系复查报告；
5) 船舶管理协议复印件（代管船舶）。
6) 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委托时）。二、国际船舶保安体系审核（ISSC）
1. 国际船舶保安证书审核
1) 船舶保安认证通知书；
2)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3) 经批准的《船舶保安计划》和核验报告复印件；
4) 船舶配备的保安员证书复印件；
5) 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委托时）。
2. 临时国际船舶保安证书审核
1) 船舶保安认证通知书；
2) 船舶保安评估报告复印件（封面）；
3) 船舶保安计划（封面）；
4) 演练、演习和内部审核计划及保安核验工作计划（外审计划）；
5) 船舶配备的保安员证书复印件；
6) 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7) 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委托时）。

